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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本文对 20 世纪中外学者的徽州宗族研究成果作了较为全面的回顾。通过对徽州宗族社会的形成

和发展、宗族社会、宗族制度、商人与宗族、家谱与名族志等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了系统考察之后，又对

徽州宗族研究进行了展望，指出了薄弱环节所在，并试图为今后的研究提出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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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以降，逃避战乱的北方世家大族源源迁入徽州，他们依然保持着士族宗族制度。宋

元之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异常繁荣。直至解放前，调查结果表明，有的宗族仍十

分典型，颇为强大1。被专家推断有 20 余万件存世的徽州文书2中，有大量涉及到宗族问题。

又如谱牒，除香港、台北外，仅国内的 27 家  单位共收藏的徽州谱牒就约 1700 种。3另有

众多古迹文物遗存至今。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徽州文书开始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徽

学研究兴起，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有学者对徽学研究做过整体性的综述，4本文仅就其宗

族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一回顾。 

  

一． 徽州宗族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较早关注徽州宗族制度的学者叶显恩，在他的《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一书中概

述了徽州的宗族制度。5叶先生认为，自汉末起，尤其是西晋末年、刘宋、唐末，北方世家巨

族不断迁入徽州地区，南迁时，依然保持原来的宗族组织。迁徽之后，则聚族而居。6唐力行

则认为，中原士族迁徽的时间集中在两晋、唐末、五代及两宋之际。这些强宗大族虽失去世

代为官的门阀特权，但是凭着强大的文化优势，迅速地与科举制相契合，从而衍变为保持着

士族宗族诸多特征的名门望族。7栾成显认为，徽州世家大族的发展一般有三种途径，即“勤

俭起家”、“商游起家”和“科甲起家”,并论述了这三种途径的相互关系。又指出，从唐宋至

明清，徽州地区有两大发展潮流：一是科举仕进，二是外出经商。唐宋以后，徽州的世家大

族主要是通过这两种途径发展起来的。8赵华富提出了宗族统治在明朝中期加强的观点。9荷

兰学者宋汉理认为，中国宗族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取决于地方条件。一个宗族的长期存在和持

续发展，其宗族领导人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族田的存在是宗族得以长期延续发展的一个重

要因素。10国外学者对同族结合现象一直非常关注，并作了深入研究。日本学者牧野巽通过

对休宁茗洲吴氏的个案研究认为，由明至清，社渐渐演化成为宗祠，并成为一个宗族性的结

合而显现出更强、更重要的意义。同宗的结合，在中国并不是同农业相关联的残存形态，一

般地说，越是产业和文化发达的地方，越反映出同宗结合加强的倾向。11中岛乐章通过对《茗

洲吴氏家记》的分析，认为茗洲吴氏以嘉靖初年与长丰朱氏间的坟地诉讼案为契机，进行了

与此前疏远了的其他分支的再结合，形成具备族谱、宗祠及族产的“higher ordered lineage”
（高层宗族）。随后，在茗洲吴氏内部，也通过完备宗祠和族谱祭祀活动系统化，以及制定族

规，使得“local lineage”秩序井然。作者同意濑川氏的观点，认为茗洲吴氏同周围宗族间

的对立纠纷，是以集约的山地型地域开发达到极限时，围绕着有限资源发生的激烈竞争为背

景的。同时认为，官府在维持乡村秩序方面不得力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12韩国学者朴元熇 通
过对歙县柳山方氏的个案研究，说明由于明代中叶以后里甲制的松弛，乡村社会失衡，围绕

真应庙祀产产生的宗族间的纠纷加强了同族结合，并成为趋向组织化的宗族范围更为扩大的

契机。嘉靖十五年，朝廷因夏言的奏请，允许民祭始祖，进一步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同族结合。



13他在另一篇论文中进一步认为，从东汉时代以名人专祠始建的真应庙，到北宋时代转变为

宗祠，至明清时代又升格为统祠的过程，不仅是柳山方氏扩大宗族组织的过程，它还清楚地

反映出北宋以后宗族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14 

方光禄认为，“宗族联盟”比“统宗”、“高层宗族”用词要确切些，宗族联盟的特点有：

入盟标准的双重性、成员的平等性、议事的民主性、职能的单纯性、组织的松散性。宗族联

盟是在徽州相对特殊的社会、自然环境中，人们完善生存系统进一步成熟的产物；它也表明，

宗法制度具有很强的社会适应性和应变能力。15 

 

二．徽州宗族社会 

 

以整个家族作为研究对象是一个重要课题。赵华富采用历史文献与社会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进行徽州的宗族研究，先后发表了多篇调查报告，剖析了宗族的兴起、祠堂祭祀、族谱修纂、

族规家法、组织管理、族田设置、文化教育等等，其对徽州宗族的田野调查，搜集了相当多

的有关宗族与家族社会的生动素材。16赵氏还从地理环境、朱熹思想的影响以及仕宦和富商

的捐输资助三方面揭示了徽州宗族繁荣的原因。17并对西递明经胡氏的繁盛进行了个案研究。
18栾成显以明初祁门谢能静户为例，探讨了一个家庭演变为一个家族的代表性例子。通过遗

存的大量文书资料及族谱等，揭示了谢氏是通过批受继承、垦荒、占业与诡寄，尤其是购买

土地成为庶族地主；而后其子孙登科仕进使谢家成为官僚地主，展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一般庶

民地主的发展道路。19周绍泉认为，明代后期的徽州，里长和乡约并存，以村或以族为一约，

保证了大村和大族对小村和小族的控制。保证了地主世家对仆人和佃民小姓的控制，仆人和

小民备受欺凌和盘剥而控诉无门。在农村中，齐民依其家族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而分高下。20

周绍泉通过徽州文书中一户胡姓农民家族从成化二十三年（1487）到崇祯十年（1637）整整

150 年间约 36 张契约文书的分析，阐明了这个农民家族世系的递嬗、家族的演变，进而剖

析了该农民家族的生活状况。认为胡姓农民家族无法改变其被剥削、被压迫的仆人地位，也

无法摆脱其贫困的经济生活状况。21美国学者基恩·海泽顿认为，衡量世居在某一地方的同

姓血缘集团，即地方性家族集团的地位的客观标准是该集团所产生的进士人数。并认为徽州

的移民经常保持与其本家族集团的联系。22另外，方光禄、吴伟逸也探讨过宗族社会问题。 
23 

唐力行认为，徽州宗族制度下的家庭结构是以核心家庭为主，主干家庭为次；同时，宗

族却在扩大化，徽州各地纷纷出现联宗现象。徽商对徽州小家庭大家族结构的形式起了关键

作用。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家庭的裂变，徽商因其商业合作的需要，不断给宗族血缘纽带输送

营养，加固并扩大血缘群体。反之，这一构成又反作用于徽州的社会经济，使徽州的社会结

构富于弹性和流动性，从而维护了商人家庭的稳定。24唐氏把一个宗族放在徽州，进而放在

大中国背景下进行考察，显示了以后研究的方向。他以方氏宗族为例，认为其从汉末始居江

南歙东乡到唐末、五代向徽州山区的迁徙以及南宋时在徽州境内的进一步分支移徙，与中国

古代北方士民三次大规模南迁大致同步，这是方氏以“变”应“变”。当方氏在新的生存空间

定居下来时，便迅速地发展宗族组织，以“静”制“静”。但是，16 世纪初商品经济的发展，

给了徽州前所未有的震荡，其深度和力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乱和灾异。首先是方氏宗

族迁徙和重建的方向从以农村为主转变到以城镇为主。其次是宗族自身的变化，形成大宗族

—小家庭的格局。这说明宗族聚居的格局使徽州具有特殊的应变力，始终保持着本区域的稳

定。25 

川胜贤亮（川胜守）认为，徽州是非常严格地维持宗族制度秩序的地方。明清时代宗族



文化的发展，抑制了佛教、道教的发展。26金井德幸研究了村社与宗族关系；27小松惠子探讨

了徽州的宗族社会形成的原因；28铃木博之论述了宗族与村落的关系。29基恩·海泽顿也探讨

了徽州宗族问题。30  

 

三． 徽州宗族制度 

 

有关宗族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早也较为深入。叶显恩认为，到了明清时期，徽州的封建宗

法制越发完备和牢固。无论是占少数的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为基础的宗族，还是以占多数的小

家庭为基础的宗族，都是以宗子族长为中心，按照尊卑长幼的等级组织起来的。他们聚族而

居，以血缘关系相联系，是古老的氏族公社的残余形态。宗族组织能得到维系和巩固，更重

要的原因在于地主阶级的着意培植。31赵华富总结了宗族的八个基本特征，即有共同的始祖，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有明确的昭穆世次，开展一定的集体活动，有共同的聚居地点，有一定

的管理形式，有宗族的族规家法，有一定的公有财产。32臼井佐知子探讨了承继文书、入赘

文书、卖身文书和其它的应役文书的内容，指出从观念上说“承继”意味着传宗接代，而在

现实社会中，继承家产才是取得继嗣的最主要的目的。“承继”正是为了保证承担义务人的正

当地位而进行的。33胡槐植论述了徽州祭祀祖先制度中的种类、祭日、祭之组织、祭仪、酬

功与给胙，并归纳了徽州宗族祭祖制度的基本特征。34以下是有关徽州宗族制度分类的一些

具体论述。 

 

1.祠堂 

徽州祠堂林立，气派宏伟，实为徽州宗族发达的一大象征。叶显恩指出，在嘉靖年间，

当已冲破“庶人无庙”的规矩，到了清代，凡各大族皆有宗祠，分房还有分祠堂。但各房祖

先神主入祠受祭需要一定条件。祠堂是祭祖的圣坛、族人团拜的场所和执法的公庭，祠堂还

有一套管理机构。祠堂处于一种神圣的地位。35赵华富指出，徽州宗族祠堂兴起于明代嘉靖、

万历年间，并对徽州宗族祠堂的规制，祭祖礼仪和“法庭”功能等问题进行了阐述。36赵氏

进一步认为，明代嘉靖年间，夏言奏疏民间祭祖礼制改革以后，徽州出现了大建祠堂之风。

作者还指出“明代中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冲击着徽州的宗族统治，

因此许多宗族集团才大量建造祠堂，以加强宗族观念和宗族团结，巩固宗族组织和宗族制度。”
37陈柯云认为，祠堂由宋元时期居于寝堂东隅，发展到明代成为脱离住宅的独立建筑，再到

清代成为令人望而仰止的高堂华厦，这个发展演变过程，实际也正是宗族势力发展壮大的演

变过程。38日本学者铃木博之也探讨了宗祠问题。39 

毕民智对女祠的诞生以及女祠的建构和运作，作了初步探讨。认为徽州女祠出现于明末

清初，是封建社会政治松散，徽商兴盛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尊老爱幼思想的产物。徽州女

祠一色坐南朝北或坐东朝西，与宗祠、男祠坐北朝南或坐西朝东相对，取男乾女坤、阴阳相

悖之意。女祠这一历史活化石记载了中国妇女抗争与觉醒的早期珍贵资料。40赵华富则不赞

同毕氏的观点。他认为徽州祠堂无论男祠还是妇祠，东西南北四个朝向的都有，朝向如何虽

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无关系，但最重要的是受地理环境和祠堂所处位置的制约。徽州绝大多数

祠堂既供奉男祖先神主，又供奉女祖先神主，只供奉男祖先神主的祠堂是个别现象。因此，

个别宗族修建女祠，并不表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庶母祠的修建也没有改变庶母的社会地

位。41 

2.族规家法 



关于宗规家法问题，叶显恩把族谱中的“凡例”、“家礼”、“家（或宗）规”、“族训”、“族

约”等部分体现为族规家法的内容作了分析总结。认为宗规家法囊括了忠孝节义的道德信条

以及修身、齐家、敦本、和亲之道。它是得到封建政权认可的民间私法，为封建王朝的“长

治久安”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42赵华富通过对近百部徽州宗族族规家法的考察，认为族

规家法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以族长为核心的房长缙绅集团。它具有民间法规与封建伦理道德

相结合的特点。其关于“忠”、“孝”、“节”、“义”、“礼”、“名分”的规定，体现了以族长为

核心的房长缙绅集团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和阶级要求。关于“职业当勤”、“崇尚节俭”、

“重视教育”、“济贫救灾”、“抚孤恤寡”等十几类规定，属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43周

绍泉、赵亚光校注的《窦山公家议》，是祁门县六都善和里程氏仁山门东房派，在管理族产族

众的实际应用中具有族规家法性质的著述。周绍泉、赵亚光：《窦山公家议校注》，黄山书社

１９９３年。 

3.族产 

叶显恩指出，宗法土地所有制之所以特别发达，并成为徽州地区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重心，

是由于在朱熹的倡导下，当地的封建官僚和各个大族，都把祠产族田视为实现宗法制尊祖、

敬宗和收族三原则的物质条件，因此广为设置，尤其是徽商积极捐赀购置祠产族田，更对徽

州宗法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族田等族产是封建社会后期封建宗法制的物

质基础。44 

章有义通过明末歙县怀忻公堂租簿的分析，认为该家公堂扩大田产的方式主要是零星买

进，间或采取典当方式，基本上是有进无出，这符合“富而后买，已买不可复卖”的通则，

并且是族产流动频率较低的一个反映。45章氏还研究了明代歙县某姓小公堂地主的祀租簿，

认为田产一部分来自阄分祖宗遗产，一部分是由本簿主置买的。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新增田

产是从亲族手中买进的，这说明宗法关系在土地买卖中还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亲族优先购买

权还起着不小的作用。这就叫做“产不出户”或“倒户不倒族”。46他总结说，徽州地权形式

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族产比较多。族产的来源主要是分家析产时提存，一部分是后来公共

积贮添置的，或由富户捐输的。族产照例是“各房不准私自当卖”，产权比较稳定。47 

江太新认为，由于徽州人宗法观念淡薄，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冲击和清政府提倡土地自

由买卖，宗法关系在土地买卖中的作用不断削弱；又由于徽州是聚族而居的地方，土地买卖

自然在同族姓间进行的机会较多，而族人的交易又按时值价或比时值价高的原则进行，因此

断言“土地买卖或土地兼并存在浓厚的宗法关系的色彩”的说法是不可取的。48张雪慧认为，

明代徽州土地买卖不把首先询问房亲邻人作为制度，明代徽州土地买卖中的宗法制色彩和传

统势力趋于淡薄；明代徽州地区的族田祠产也开始成为土地买卖的一个组成部分，宗法土地

所有制逐渐衰落。49 

彭超通过对歙县唐模许荫祠文书的研究，发现许荫祠田是利用族人“神主入祠”之银购

置的，并且对族人在土地、房屋的典当中，采取“以租代利”的剥削形式。但用于赡济贫族

的支出相当少，认为许荫祠建祠、置田、收租和分配的历史正是多数支丁在脉脉温情掩盖下，

遭受着族权、神权、政权三种力量相结合的惨重剥削史。50刘淼也认为，祠产的迅速发展是

与利用宗法关系，巧取豪夺族人产业的置产方式分不开的，但清代祠产的盛行，与徽州籍的

两淮盐业商人有密切关系。作者还对宗祠法人集团，置产、租佃关系，祠租形态和地租分配

进行了考察，指出祠产的剥削深度超过私人地主，从而促进农民阶级分化，加速农业经济危

机，这是造成清代晚期社会经济总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51 

陈柯云认为，族产在明清时期的徽州从未中断，明中期以后，部分众存族产逐渐转化为

祠产形式的族产，从而形成了众存族产和祠产并行交叉、一消一长的发展局面。由于族产在

明清徽州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它强化了宗族势力和封建宗族关系，对乡村封建势力的稳固起



到了强大的支撑作用，对封建社会的瓦解，新生产关系的诞生，都是极为不利的。52 

周绍泉通过对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族产的研究，深刻而全面地分析了其内部结构、来源、

经营方式、管理体系、收益分配及作用的分析，认为族产是家族人共有的私有财产，具有凝

固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它有多层次、多分支的内部结构，采用比较落后的庄佃制经营方式，

经常用族规家法管理族众，不时干预族众个人的土地所有权，在宗法宗族制逐渐松解和衰弱

时，它成了维护家族的主要力量，起到维护和延续宗法、宗族制的作用。53栾成显则从整体

上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各类人户的经济形态：一是累世同居共业。它在家族内实行公有制，

在战国以后已占少数。二是析产分户。它实行的是私有制，根本原则是诸子均分制。三是析

产而未分户。即一户之下的主要田宅、财产已按诸子均分制的原则进行了析分，形成了众多

子户，但在官府册籍上仍作一户登记在册，在这种家庭中，往往还保留一定数量的共业族产。

这种情况既与官府的赋役政策有关，亦是宗法制度和宗族势力的影响所致。这种现象至明清

时代已相当普遍。54栾氏还通过对《万历至天启休宁汪氏实征册》的考察，认为在汪氏家族

的各个房分、各个层次都存在相当数量的族产。这些族产的所有形态有众存未分和共业分股

两种情况。然而共业分股只不过保留着族产的形式而已，它已失去了族众共同所有的性质，

族产的私有化倾向亦很明显。55 

颜军分析了祁门善和程氏族产的经营管理、生产状况、收入分配，认为族产经济是明清

徽州社会经济的基本细胞，族产经济不但维系着本地区宗族势力的强盛，同时，还从资本来

源、宗族支持等方面为徽商的发展提供了保证。56日本学者铃木博之也探讨了族产问题。57 

4.族权的政治功用 

关于族权问题，叶显恩指出，族长的职权有：主持祭祀礼仪、主管族产，宣扬封建伦理

道德，旌“善”纠“过”，制定和执行家法宗规，解决族内的争端和直接控制、奴役带有宗族

农奴性质的佃仆等。族长之所以享有如此权威，与这一职务往往由缙绅地主充任有关。祠堂

族权成为封建统治的补充，它在基层的统治，起到了封建政权所不能起的作用。58高寿仙认

为，明代初年的徽州的族长并不一定由族中富户担任，一般自耕农即可，甚至具备佃人的身

份也不影响他的威望和地位。59关于宗族与基层政权的关系问题，叶显恩指出，徽州的乡绅

阶层势力雄厚，且能历经明代，乃至清中期而不衰，这和徽州地区家族制度发达有密切的关

系。60李文治认为，在徽州地区，明清的社会基层组织演变成为政治和宗法一体化的结构。61

陈柯云认为，从明中叶至太平天国以后，宗族对乡村的统治逐渐渗透到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

某些宗族组织逐渐控制了乡村的司法仲裁权，形成“家法大于国法”的局面。这种情况使封

建社会的基础更加强固。这恐怕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难以瓦解，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62 

刘淼探讨了“会”的种类、会祭、分胙与办酌，认为宗族内的“会”组织，乃是以祭祀

和信仰为基础而组合的人群，“会”的大量出现意味着宗族生活中已开始出现分化，“会”组

织的量的发展，势必对传统宗族组织产生冲击。63 

5.宗法制与佃仆制 

叶显恩指出，徽州地区的佃仆制历经宋元明清，乃至民国年间，依然顽固地延续下来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宗法势力的强大对维护佃仆制发生了尤为直接的影响。宗法地主土地

所有制为佃仆制的残存提供了物质条件。祠堂族长的族权可以直接管束佃仆，宗规家法对佃

仆又具有法律效力，佃仆所隶属的一家固然可以驱使奴役，就是整个宗族也可对之进行一定

限度的奴役。  这就使佃仆带有宗族农奴的性质。64美国学者居蜜探讨了土地制度与宗法制

度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家族制度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漫长性的主要因素之一，佃仆制的长

期延续，很大程度上同徽州的宗法制度有关，阶级关系和阶级意识也为宗法关系中“温情脉

脉的面纱”所掩盖。65居蜜还强调指出，徽州佃仆的最终性质，唯有通过研究宗族组织才能



得以理解。66 

 

四． 徽州商人与宗族 

 

关于徽商与宗族关系的研究，取得的成果最为显著。叶显恩指出，由于东晋南朝时期南

迁到徽州的北方世家大族带来了兼营商业的习俗，加之徽州地区特有的一些有利条件，商业

资本得以抬头。徽商的一部分商业利润投入到置族田、建祠堂、修坟茔、撰家谱、兴办教育

等方面，强固了封建宗法制。67唐力行进而论证了徽商的兴起和发展都得益于宗族势力的支

持，同时，徽商资本反过来也强化了宗族势力。但是，徽商捐助族人、增置族产的习俗以及

按照宗族制度下的分继财产的做法，限制了徽商进一步竞争的能力。作者指出：“通过对徽商

与封建宗族势力关系的考察，可以为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及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

原因，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角度。”68韩国学者朴元熇则是通过个案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而兴起的徽州商人，从整体来看，不但没有解除顽固的宗族制，反而扩

大自身的宗族组织及强化了宗族制度。这也是徽州商人在中国历史发展中难以起划时代历史

作用的原因之一。69郑振满则依据《歙西溪南吴氏先茔志》对徽州历史上的土地关系、宗族

组织及商人集团进行考察。他认为，在徽商吴氏宗族内部，茔山和墓田是宗族组织的物质基

础，同时也是吴氏商人参与地租剥削的重要手段。如果说吴氏历代茔山和墓田的形成和发展，

耗费了吴氏商人大量的商业利润，从而延缓了吴氏商业资本的积累速度；那么，在经营茔山

和墓田的过程中，又使吴氏商人不断地被纳入封建地租剥削的轨道，从而阻碍了阶级的分化

和职业的分化。这是吴氏商人的历史局限性，也是他们适应于所处时代的独特方式。70 

尽管徽州商帮在太平天国以后衰落了，但他们毕竟强盛了三百年之久，他们的长期鼎盛

也是学者研究的重点之一。张海鹏通过对胡氏家族的两份阄书的分析，认为胡开文墨业经历

170 年而不衰败，与这个家族规定的“分家不分店，分店不起桌，起桌要更名”的原则分不

开。这是徽商中家族经营成功的典型事例。71臼井佐知子以网络分析的视角对徽商与中国社

会的互动加以考察。指出徽商网络是构筑在血缘和地域关系基础之上的。徽商的地域关系，

实质上只不过是血缘关系的扩大，是一个个宗族血缘群体通过联姻纽带的联结和交叉。共同

的始祖成了徽州商人确认自身的同一性以及共同性的关键所在。72王振忠认为，侨寓徽商以

侨寓地为中心重修族谱，重建宗祠，从而由其祖籍地缘转向了新的社会圈。王振忠：《从祖籍

地缘到新的社会圈——关于明清时期侨寓徽商土著化的三个问题》，《原学》，中国广播电视出

版社第二辑１９９５年１月。又见赵华富主编：《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黄山书

社１９９６年，第５４页。臼井佐知子通过对汪氏家族进行考察，也得出类似结论，并有所

深入。她认为，随着徽商在以江、浙为中心的各客居地的定居，一方面汪氏要尽可能地融入

客居地的社会圈；另一方面，他们又竭力保持原来的血缘、地缘圈。这样在社会变迁中建立

起来的徽商网络，在徽人迁徙入籍的流动中更为扩大强化，并增添了新的内容；反过来它又

发挥了维护商人生命财产和利益的功效。\[日\]臼井佐知子：《徽州汪氏家族的迁徙与商业活

动》，《江淮论坛》１９９５年第１期，第６８页。原载《中国——社会和文化》第８号，１

９９３年。唐力行认为，“徽骆驼”借助天时——弘治五年（1492）开中制改为折色制，地

利——盐业居全国之首的两淮江浙地区离徽州甚近，人和——徽州内在的宗族凝聚力，使以

盐商为主体的徽州商帮终于形成，并在数百年间长盛不衰。73唐氏在其专著中，从文化学的

角度，探讨了宗族文化对徽商的影响，从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探讨了宗法制度在徽商经济

活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研究了以宗族文化为核心的新安文化的双重作

用。这是作者以通俗的语言对自己以前的研究成果进行的一个总结。74 

把徽州宗族制度与其他地方宗族制度作比较，表明这一研究领域的深入。叶显恩比较研



究了徽州和珠江三角洲宗法制，指出徽州宗法制以维护和谋求社会地位和政治特权为其主要

功能，因而导致徽州商业资本自己不能超越传统社会所规范的商业运作的轨迹。而珠江三角

洲则出现因商致富之后，通过发挥货币经济的力量直接谋求与士绅并列的社会名流地位的趋

势，其商业行为也已越出常规，并发出以商立国的呼唤。75 

 

五． 徽州家谱与名族志 

 

关于家谱问题，赵华富认为中国族谱有一个从简到繁的历史发展过程。宋元时期，徽州

宗族纂修族谱的宗旨，是奠世系、序昭穆、尊祖、敬宗、收族；谱体“以欧、苏为法”，“一

图一传；内容比较简单。76赵氏对今天全国各地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单位收藏徽州族

谱数量特别大、善本特别多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是徽州宗族繁荣的表现和结果，仕宦和徽

商的积极参与族谱的修纂起了重要作用，“万山回环”、“兵燹鲜经”的地理环境是一个重要原

因。77叶显恩指出，新的谱学之发达，成为“新安之异于邻郡”的一个标志。除佃仆等所谓

“贱种”无家谱外，几乎没有无谱之族。作者还分析了徽州地区留存至今的族谱数量很多的

原因，并对修谱的期限、方式和家谱的体例、原则作了简单的考察。78陈柯云认为，明清徽

州普遍的修谱活动在维护和促进宗族制大力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79 

编纂“大族志”是徽州地区的特色，也引起几位学者的兴趣。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在《关

于〈新安名族志〉》一文中对《新安大族志》、《实录新安世家》、《新安名族志》和《新安休宁

名族志》进行综合考察，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和差异。认为明代名族志，是在近代宗

族结合的意识上成立的。作者还分析了促成名族志成立的四个基础，即地势的特殊性、经济

基础雄厚、名族的集中和文人辈出。80郑力民提出元代陈栎未曾编撰过《新安大族志》，也未

曾撰写过《新安大族志序》，因此该志并无元代刊本。中国古籍中没有《实录新安世家》一书，

这是由多贺氏望文生义衍造而出的。作者还对《新安大族志》的编撰、刊印作了考察。81宋

汉理认为，徽州人编纂《大族志》和《名族志》，是为了提高大族的声望，并使其地位合法化。

大批进士的涌现，是为了使其宗族组织的权力、声望及财富世代相传，是他们有目的有组织

的努力的结果。82赵华富认为，《新安名族志》编纂的背景与徽州宗族的繁荣是分不开的，但

是更重要的是明朝中叶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冲击，对徽州的宗族

制度的严峻挑战。编纂《新安名族志》的宗旨，不仅仅是“明本宗，纪世系”，更重要的是为

了巩固封建宗族制度，加强封建宗族统治。83 

 

六． 徽州宗族研究展望 

 

二十余年来的徽州宗族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我国宗族研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

区域。多学科知识的运用，外国学者的参与，给徽学研究带来更大的生机与活力。 

但应该看到，徽州宗族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例如，我

们对宗族兴起、发展方面的研究较多，对宗族的衰落、瓦解方面的研究较少。对族产积累过

程的研究比较多，对其被侵蚀乃至瓦解的研究则比较少。笔者见到不少析分族产的契约文书，

其做法是按份（宗族房分）进行。因此，这方面还大有文章可做。  在家族与基层政权关系

上，已认识到家族势力影响、甚至左右了基层政权，但对其作用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许多学

者深刻地探讨了徽商与家族之间的密切关系，但对徽商的衰落与家族制度的关系问题，尚需

做进一步考察。有的学者认为家族统治在明中期以后得到强化，有的学者则认为由于商品经



济的冲击，宗法关系日趋松弛。对此相异的观点亦需要认真地审视和研究，也许从整个历史

长河去看，更能客观地把握其总体趋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 

 
Asummary of studies on the Huizhou clans 

 
Ren zhiqiang 

 
Abstract：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have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academic Huizho clan research，  

home and abroad , over the years in the 20th century .With the investigation in the research in such 

aspects as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Huizhou clan society , Huizhou’s clan system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izhou merchants and Huizhou clan , its genealogy and famous clan annals , the article aims 

primarily to give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the present Huizhou clan research , moreover , som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are offered as we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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